
臺北市販售餐飲不得免費提供一次性餐具之 
公私場所、品項及收費標準稽查作業流程圖 

（緩衝期：114年7月22日至114年12月31日止）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出示身分證明文件 

確認稽查對象所屬場所內

是否有餐飲業者 

行前確認 

稽查對象 

開始稽查 

◎觀察重點 

裝填食物後，以商品形式陳
列貨架供選購者，不在管制

範圍。 

政府機關、公、私立學校 臺北市政府及所屬各機

關委外經營場館 

是否以服務員工、師生為目的 
否 

否 

是 

是 

解除列管 填寫稽查紀錄單及宣導 

管制對象資料建檔， 

並定期維護更新 

完成稽查作業 



臺北市販售餐飲不得免費提供一次性餐具之 
公私場所、品項及收費標準稽查作業流程圖 

（115年1月1日起） 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出示身分證明文件 

確認稽查對象所屬場所內
是否有餐飲業者 

行前確認 

稽查對象 

開始稽查 

◎觀察重點 

裝填食物後，以商品形式陳
列貨架供選購者，不在管制
範圍。 

政府機關、公、私立學校 

 

臺北市政府及所屬各機

關委外經營場館 

是否以服務員工、師生為目的 
否 

否 

是 

是 

解除列管 
販售餐飲時，是否免費提供一

次性餐盒、碗、筷子及湯匙 

取得違反公告相關證據 

告發處分 

符合規定 

是 

否 

填寫稽查紀錄單及宣導 

管制對象資料建檔，並
定期維護更新 

完成稽查作業 


